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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13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附件資料第一次修正對照表 

編號 頁碼 113年度計畫修正 原計畫內容 備註 

1.  第 1頁/附

件 

附件資料-113年度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 

(第 1次修正) 

附件資料-113年度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 修正標題 

2.  第 25頁/

附件 6補

助項目與

標準 

一、 補助文健站執行單位 

(一) 業務費 

1. 基本業務費：包含餐點費(每人每

餐不得低於 60 元；已列其他送餐

計畫之長者不得重複列入)、講師

費、材料費、志工服務交通費（每

日每人最高 100 元）、車輛租金及

油料費、房屋租金、水電、瓦斯、

文具、器材維修、公共意外責任保

險、強制汽車責任險、乘客責任險、

任意責任險(每站最多補助 3 台

車)、工作人員及志工保險費、點心

費、臨時酬勞費、聘用廚工、雇主

應負擔之勞保、健保及勞工保險退

休金等提供服務所需相關費用，考

量物價上漲，課程材料、文具、食

材及人力成本皆上升，增加相關業

務費，自 113年 8月起每站增加業

一、補助文健站執行單位 

(一)業務費 

1. 基本業務費：包含餐點費(每人每餐不

得低於 50元；已列其他送餐計畫之長

者不得重複列入)、講師費、材料費、

志工服務交通費（每日每人最高 100

元）、車輛租金及油料費、房屋租金、

水電、瓦斯、文具、器材維修、公共

意外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險、乘

客責任險、任意責任險(每站最多補助

3台車)、工作人員及志工保險費、點

心費、臨時酬勞費、聘用廚工、雇主

應負擔之勞保、健保及勞工保險退休

金等提供服務所需相關費用，原住民

族地區及非原住民族地區文健站補助

如下： 

(3) 原住民族地區 

考量物

價上

漲，增

加業務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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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頁碼 113年度計畫修正 原計畫內容 備註 

務費 2萬元，原住民族地區及非原

住民族地區文健站補助如下： 

(1) 原住民族地區 

基本業務費 

服務長者

數 

最高補助 

三日 五日 

20~29人 53萬 5,000元 77萬 5,000元 

30~39人 60萬 4,200元 88萬 1,400元 

40人以上 66萬 2,200元 101萬 7,400元 

*考量離島原住民族地區(蘭嶼)地處偏遠且資源

匱乏，每站增加業務費 2萬元，本款運用以照

服員參加相關培訓之交通費為優先。 

 

(2) 都會地區 

基本業務費 

服務長者

數 

最高補助 

三日 五日 

20~29人 40萬 7,800元 53萬 2,600元 

30~39人 47萬 7,000元 63萬 9,000元 

40人以上 53萬 5,000元 77萬 5,000元 

＊ 基於都市地區普遍原住民族長者居住地分

散、使用公有公共空間不易、且缺乏原住民

族部落傳統文化等照顧資源，因此加值「文

化照顧及傳承加值補助費」，以營造溫馨且

(2) 都會地區 

基本業務費 

服務長者

數 

最高補助 

三日 五日 

20~29人 38萬 7,800元 51萬 2,600元 

30~39人 45萬 7,000元 61萬 9,000元 

40人以上 51萬 5,000元 75萬 5,000元 

基於都市地區普遍原住民族長者居住地分散、使用

公有公共空間不易、且缺乏原住民族部落傳統文化

等照顧資源，因此加值「文化照顧及傳承加值補助

費」，以營造溫馨且具在地原住民族特色之文健

站：三日站 12萬 7,200元、五日站 24萬 2,400

元。 
 

基本業務費 

服務長者

數 

最高補助 

三日 五日 

20~29人 51萬 5,000元 75萬 5,000元 

30~39人 58萬 4,200元 86萬 1,400元 

40人以上 64萬 2,200元 99萬 7,400元 

*考量離島原住民族地區(蘭嶼)地處偏遠且資源

匱乏，每站增加業務費 2萬元，本款運用以照

服員參加相關培訓之交通費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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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頁碼 113年度計畫修正 原計畫內容 備註 

具在地原住民族特色之文健站：三日站 12

萬 7,200元、五日站 24萬 2,400元。 
 

3.  第 30頁/

附件 6補

助項目與

標準---補

助項目列

表 

上述補助項目列表修正如下 

 

 
節省篇幅

原表未

附,修正

後表如下 

 
補助項目列表 

編號 
補助 

項目 

補助內涵 經費額度(年) 備註 

2 基本 

業務費 

包含餐點費(每人每餐不得低於 60 元；已列

其他送餐計畫之長者不得重複列入)、講師

費、材料費、志工服務交通費（每日每人最高

100 元）、車輛租金及油料費、房屋租金、水

電、瓦斯、文具、器材維修、公共意外責任保

險、強制汽車責任險、乘客責任險、任意責任

險(每站最多補助 3 台車)、工作人員及志工

保險費、點心費、臨時酬勞費、聘用廚工、雇

主應負擔之勞保、健保及勞工保險退休金等

提供服務所需相關費用 

最高補助： 

三日站 66萬 2,200元 

五日站 101萬 7,400元 

1.開站三天: 

(1) 20-29人級距：最高補助 53萬 5,000元 

(2) 30-39人級距：最高補助 60萬 4,200元。 

(3) 40-49人級距：最高補助 66萬 2,200元。 

2.開站五天: 

(1) 20-29人級距：最高補助 77萬 5,000元。 

(2) 30-39人級距：最高補助 88萬 1,400元。 

(3) 40-49人級距：最高補助 101萬 7,400元。 

 


